办[2014]10号

关于开展第八届“铜都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党委（党组、党工委），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部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宣传和展示铜陵青年的青春风采和精神风貌，鼓励和带动广大青年改革创新、争先进位，为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建设幸福铜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市政府决定开展第八届“铜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

一、评选资格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近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尤其是在文明创建、征收拆违、项目推进、园区发展、绿化提升、美好乡村建设、青年就业创业等工作领域做出了突出业绩和贡献。年龄在18至40周岁的铜陵户籍或连续在铜陵工作5年以上的公民，往届“铜都十大杰出青年”及“铜都优秀青年”称号获得者不再参加本次评选。遵守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律法规。
二、评选机构

1、成立第八届“铜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组委会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和有关职能单位负责同志组成。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团市委。
2、成立第八届“铜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评审委员会（简称评委会），评委会由组委会成员和大众评审组成。

三、表彰步骤

此次评选表彰分六个步骤进行：

1、推荐人选。2014年2月下旬制定活动方案，发出《关于开展第八届“铜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的通知》。采取组织推荐、个人自荐和组织审核相结合、综合管理部门及社团推荐三种形式进行推荐。

2、确定正式候选人。组委会、评委会对推荐人选进行走访调查，并经组委会初审投票确定60名候选人。在铜陵日报开设《最美的青春》专栏，对候选人进行专访，制作宣传片展示各行各业典型青年的“最美的青春”。

3、社会公布。通过铜陵市政府门户网站、铜陵新闻网、铜陵青少年网、铜都十大杰出青年官方网站等主流网站和其他新闻媒体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4、确定“铜都十大杰出青年”。由组委会和大众评审组成评委会，评委会根据社会投票及评委投票结果，产生“铜都十大杰出青年”建议名单，提交组委会审议通过后向社会公示，确定最终人选。

5、审批。组委会将“铜都十大杰出青年”人选上报市委、市政府审批。

6、表彰。对当选第八届“铜都十大杰出青年”者予以表彰奖励。
四、奖励办法

1、“铜都十大杰出青年”十名，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2、“铜都十大优秀青年”十名，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五、几点要求

1、各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把推荐评选工作做细、做实、做好。重点从文明创建、征收拆违、项目推进、园区发展、绿化提升、美好乡村建设、青年就业创业等工作一线挖掘青年典型，上报材料要文字简练、事迹突出、内容真实。

2、推荐候选人应坚持择优选取的原则，在注意征求基层意见并在考察审核后推荐上报。组织推荐的候选人请提供一段3分钟左右的视频，视频内容可包括候选人事迹和单位组织发动情况。

3、各单位开展的有关评选活动，要与这次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杰出青年的先进事迹，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建功成才。

4、上报候选人材料包括候选人推荐登记表、事迹材料及简介、荣誉证书复印件等各一式5份（登记表、照片须提供电子版），务必于2012年3月15日前上报团市委宣传部（联系人：李瑶，联系电话：5819987，邮箱：544835957@qq.com），逾期不予受理。

                              中共铜陵市委办公室

                               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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